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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議事規則依據大學法第十五條暨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校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須有應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

上之出席，始得開議；除本校組織規程或其他法令、辦法等另有規定者外，

有參加表決代表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始得為決議。 

前項應出席代表人數，以本會全體代表總額減除因公假、差假、上課或因病

請假，出席之代表人數計算之。 

第  三  條  本會議之議案以大學法或其他相關法令所規定之事項為限，得以下列四種方

式提出： 

(一) 校長交議者。 

(二) 各處、室、院、系等一、二級單位經其相關會議通過後提出者。 

(三) 由校務會議所設立的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所提出者。 

(四) 出席代表提案，經其他出席代表五人以上連署者。 

前項各款提案，除校長交議事項者外，應先交由主任秘書室就程序事項預為

審查（如提案內容是否屬本會審議範圍、提案程序是否完備）後始提會討論。 

第  四  條  前條之提案應於校務會議召開二十天前以書面送主任秘書室。審議通過之提

案相關附件資料需於開會十日前由提案單位上傳本校「校務會議提案暨議程」

平台，並於七日前開放於校園資訊系統入口公告區供全校教職員工生審閱。 

第  五  條  出席代表之發言，應先取得主席之許可；如有二人以上同時請求發言者，由

主席指定其先後次序。 

主席依前項指定發言人次序時，得參酌下列情形，指定一人先行發言： 

(一) 原提案人有所補充或解釋者。 

(二) 就討論之議案，發言最少或尚未發言者。 

(三) 距離主席較遠者。 

第  六  條  發言應簡單扼要，同一議案，每人發言最多以二次為原則，每次不得超過三

分鐘。 

提案之說明、質疑之應答、事實資料之補充、工作或重要事項之報告，經主

席許可者，得不受前項之限制。 

出席代表如需延長或增加發言次數，應先請求主席許可為之。必要時，主席

應徵詢其他出席代表有無異議，如有異議，應付表決。 



第  七  條  出席代表對表決結果，發生疑義時，得提出權宜問題，經主席認可，重行表

決，但以一次為限。 

第  八  條  臨時動議，須經出席代表八人以上附議方得提出。並經本會出席代表多數之

同意，方予討論。其決議依第十一條辦理。有關組織規程修訂之事項不得以

臨時動議之方式提出。 

第  九  條 

(一) 本會代表在任期中教師代表轉任行政職，或其他因故無法或不能擔任

代表職務時，由秘書室通知原推選單位，推舉代表遞補，其任期以補

足所遺任期為限。 

(二) 本會代表無正當理由兩次不出席者，視為無法擔任代表，由秘書室依

前項規定辦理。 

(三) 校長認為本會議之決議窒礙難行時，得交下次校務會議（或臨時校務

會議）覆議。本會議之決議涉及董事會議之權責者，應報請董事會決

定。 

第  十  條  本會因事實需要，得邀請或指定其他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列席。列席人員有

發言權，無表決權。 

第 十一 條  主席對每一議案之討論，得於適當時機提請大會表決，並宣布其決議；表決

方式由主席酌定採用舉手或投票等方式行之。 

本會議案之決議，經出席代表二分之一同意為之。 

第 十二 條  本規則未規定之事項，準用內政部所頒佈「會議規範」之規定行之。 

第 十三 條  本議事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